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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其面临的数据、信息、内容等方面的治理挑战

亟待解决,急需在技术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 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提供者、使用

者三方主体协同治理博弈模型,进行数值仿真分析发现:①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过程,该过程

受生态因素影响,加大各主体的共治收益及负面治理行为带来的损失都有利于促进信息生态系统稳定于{严格监管,积极治

理,合规使用}的理想状态。 ②形象因素方面,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的监管形象收益和提供者的声誉形象收益都

可促进信息生态系统向理想状态进化。 ③奖惩因素方面,提高管理者对提供者的奖励及提供者对使用者的奖励虽然会使实

施奖励一方自身利益稍有损失,但可促进整个信息生态系统向理想状态进化,其中管理者给予的奖励存在有效阈值;加大管

理者和提供者实施惩罚的力度可促进三方协同共治。 ④超额收益因素方面,压缩提供者及使用者的超额收益空间可促进三

方协同共治。 研究结论为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治理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进而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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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广泛运用,人类正迎来以智能化为显著特征的新时代产业革

命[1-2] 。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凭借其卓越的多模态理解能力与多类型内容生成能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

速发展,并基于其赋能特性,依托大数据、先进算法与复杂模型,有效促进了教育[3] 、法律[4] 、医疗[5] 、金融[6]

等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便利人类生活的同

时,也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如算法风险、深度伪造风险等[7] 。 因此,如何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治

理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事关网络安全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目前,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 日,已有 663 款大模型服务完成备案①,

相关技术和应用呈现出积极有序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仍需进一步加强数据隐私、虚假信息、内容质量等方面

的治理,着力构建良好网络生态。 对此,2025 年 1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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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明确提出要深化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 这为中国网络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提供了政策依据。 实际上,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治理过程是信息生态系统中各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治理困境是利益失衡造成

的结果。 因此,各主体应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择有利于信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形成

网络治理强大合力,构建更为全面、系统、协同的治理体系。
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过程涉及多个主体,各主体行为策略会受其他主体策略动态调整变

化,而演化博弈方法能够很好地模拟这种多主体动态策略互动及调整过程。 因此,本文先基于信息生态系

统视角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进化模型,识别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主体及主要治理困

境;接下来,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博弈模型,通过仿真模拟,探讨各主体参数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

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促进多主体协同治理,共同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生态。

二、文献综述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研究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研究,主要围绕数据、信息、内容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每一次迭代训练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而不断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又会产生新的指数级的数据。 因

此,数据安全治理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环节,近年来被学者广泛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全链

条风险防范机制分析[8] 、数据主体责任矩阵构建[9] 、治理体系与优化路径分析[10]等。 其次,信息作为数据和

内容的中间形式,既是数据的加工结果,同时也是内容的核心。 现有关于信息安全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虚

假信息治理展开,研究内容包括虚假信息的层级化运行机理分析[11] 、多主体协同共治策略分析[12] 、治理路

径分析[13]等。 最后,内容作为数据和信息的最终呈现形式,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兼具多样性、丰富性等特

点。 然而,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具有不稳定性,使得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准确性也有很大差异[14-15] ,部
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缺乏深度、同质化严重等缺陷[16] 。 因此,内容维度的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的质量评价方面。 在评价指标上,涉及三个研究视角,一是内容可信度视角,该视角认为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质量受内容可信度的影响[17-18] ;二是内容匹配度视角,该视角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质量受生

成内容与预期目标、信息环境等方面的匹配程度的影响[19-20] ;三是主客观融合视角,该视角认为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质量受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影响[21-22] 。 在评价方法上,以经验驱动的方法为主,借助用户反馈、领
域知识、专家经验等对人工智能生成文本内容的质量进行评价,突出用户的感知质量[23-25] 。

(二)信息生态系统相关研究

信息生态系统是从生态理论延伸而来的,其本质是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等因信息活动结

合而成的动态复杂网络,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信息生态系统进化[26-27] 。 现有关于信息

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视角:一是大数据分析视角,包括医疗健康大数据资产价值实现[28] 、数据要

素市场构建[29]等;二是数字化平台建设视角,包括在线健康社区[30] 、高校智慧图书馆[31] 等;三是网络舆情

传播视角,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传播[32] 、企业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33] 等。 除此之外,随着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信息生态系统也逐渐向数智信息生态系统演化发展,以期通过信息生态系统的

内生智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4] 。
(三)文献述评

现有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研究,主要围绕数据、信息、内容单一层面展开,鲜有研究基于系统的

视角,构建较为全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 现有关于信息生态系统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

数字化发展领域,包括大数据分析、数字化平台建设、网络舆情传播等,缺乏对智能化领域的分析,缺少向数

智信息生态系统转化的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生态系统

模型,以明确各治理主体及主要治理困境,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博弈模型,通过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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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各治理主体参数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着力构建良好网络生态。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生态系统构成

信息生态系统是由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环境所组成的具有一定自我调节功能的人工系统。 本

文以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以豆包、文心一言、ChatGPT、DeepSeek 等国内外知名大模型作为现实背景,
全面覆盖信息生态系统所需的核心要素,以便于抽象提炼相关概念。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生态系统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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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生态系统模型

(一)信息人

信息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主要包括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管理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这三类。 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者是指维护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的相关政府组织,主要任务包括制定监管政策、设立奖惩制度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指大模型运营商,主要任务包括训练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

大模型使用权限、提供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用户,用户类型可以是个人用户,也可以是企业用户,这些用户通过向大模型输入信息,来获得自己

所需要的输出信息。 这三类主体通过动态互动与信息生态系统的其他要素产生链接,共同推动信息生态系

统良性运转。
具体来讲,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通过制定政策规范提供者的行为,如中国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出

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提到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

网络信息安全义务。 涉及个人信息的,依法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这在一定

程度上约束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边界,营造了良好的信息环境,净化网络空间。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通过训练优化大模型将服务使用者的输入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输出信息,从信息源头控制生成内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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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通过需求指令触发系统运转,其对输出内容的评分或修改又反向优化服务提供

者的模型训练,推动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 特别说明的是,上述三类信息人之间的关系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者引导使用者的行为,同时通过实施奖惩措施约束提供者的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既

要遵守管理者的监管政策,又要采取奖惩措施约束使用者的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则表现为要

遵守管理者和提供者的双重监管措施。
(二)信息

信息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的客体,包括输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里的信息和从大模型

中输出的信息,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的内容形式可以是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的单一形式,也可以是多模态

融合的形式。 其中,输出信息即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 Web3. 0 时代,AIGC 成为继专业生成内容

(PGC)和用户生成内容(UGC)之后的全新的内容生成模式[35-36] 。 不同于单一模态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多
模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更丰富的表达方式和更复杂的信息关系。 “信息”这一维度对应了生成式人工

智能基本要素中的“数据”,输入信息可以看成原始数据,经过大模型算法的处理和转换,输出具有价值的信

息内容。 信息作为流动载体,通过技术转化、主体交互和环境适配,实现从“数据”到“价值”的升华,是信息

生态系统运转的核心纽带,具体来讲,输出信息的质量及其与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的适配程度会不断促进信

息技术迭代升级,进而更好地为提供者和使用者所用。
(三)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涵盖了所有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运行和优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包括机器学习算法、深
度学习框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等,对应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两个基本要素,“算法”和“算

力”。 算法通过处理数据来生成信息,并进一步将信息转化为具体的内容。 算力是信息技术在硬件层面和

软件层面的具体体现,它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多个方面,决定了算法的执行效率和数据处

理能力,是处理大规模数据集并快速生成高质量内容的关键。 信息技术通过“需求拉动-环境约束”的双重

机制,持续优化信息处理能力,是信息生态系统高效运转的底层引擎,具体来讲,服务使用者的需求推动算

法迭代升级,管理者的监管要求促使技术向透明化发展,国际技术封锁的外部信息环境倒逼自主技术创新。
(四)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存在、发展的背景及场所,是对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产生

影响的所有因素的总称,包括内部信息环境和外部信息环境。 其中,内部信息环境指的是支撑生成式人工

智能大模型研发、部署和运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和条件,包括电子计算机、运行平台等;外部信息环境指的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等更广泛的因

素。 信息环境通过“约束-赋能”双重作用,为其他要素提供运行边界与发展空间,是信息生态系统可持续运

转的保障。 具体来讲,信息环境通过约束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边界,在提升使用者体验的同时,保护了使用者

数据隐私。 此外,信息环境还决定了输出信息的适用性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有利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信息生态系统良性运转。

四、信息生态系统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参与主体行为分析与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构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本文结合现有理论研究[12]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实践

及相关政策法规等,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博弈模型。 所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涉及的参与主体即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人,主要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这三类。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可能通过健全监管制度、优化监管技术、设置奖惩机制等方式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安全、信息真实、内容多样化等进行全方位的严格监管;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可能因为

监管成本高,难度大,而选择宽松监管,缺乏对数据流转过程、信息真实性、生成内容质量审核等方面进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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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的策略选择为{严格监管,宽松监管}②。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可能通过加强数据保护措施、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加大技术投入等

方式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安全、信息真实、内容多样化等方面进行积极治理,这将有利于提升提供者的

品牌形象,有利于其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提供者也可能通过消极治理来谋求更多的短期经济效益,缩减治

理成本,忽略技术安全。 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策略选择为{积极治理,消极治理}。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或基于自身责任感及道德感,或受制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者及提供者的限制,选择依法合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另一方面,使用者可能由于短期利益驱使及

缺乏信息素养而违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如缺乏数据隐私保护意识而泄露个人隐私、为博眼球而

传播虚假信息、过度追求生成内容数量而生成大量同质化内容等。 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的策

略选择为{合规使用,违规使用}。
(二)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

假设 1: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包含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三类主体,三方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均为有限理性,且各主体

均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实行“严格监管”策略的概率为 x,“宽松监管”策略的

概率为 1-x;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选择“积极治理”策略的概率为 y,“消极治理”策略的概率为 1-y;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采取“合规使用”策略的概率为 z,“违规使用”策略的概率为 1-z;x,y,z ੺[0,1]。

假设 2: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而言,当其选择“宽松监管”策略时,只需付出较低的监管成本 C1,
包括基本监管软硬件设备采购、监管人员薪酬等;当其选择“严格监管”策略时,监管范围的扩大与监管力度的

加强使得监管成本增加,严格监管成本与严格监管程度 α 有关(α>1),记为 αC1,此时,管理者的美誉度提高,进
而获得监管形象收益 R1。 为引导信息生态系统向理想状态演进,当管理者严格监管时,会设计奖惩制度加以干

预,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积极治理,则管理者会给予奖励 I1,如财政补贴、荣誉表彰等;若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提供者消极治理,则管理者会予以惩罚 P1,如警告、罚款等。 特别说明的是,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者直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实施奖惩的情况较少,可能会对表现极为突出的企业用户给予荣誉

表彰等奖励,或对触犯法律的使用者实施罚款、拘留等惩罚。 但一般情况下,管理者不直接与使用者进行交互,
而是通过提供者来实施管理和处罚,故为了更好地模拟现实场景,此处不考虑管理者对使用者的直接奖惩。

假设 3: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而言,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使用权限及相关大数

据、云计算等服务是其基本职能,提供者可以由此获得基本的业务收益 R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

者数量的增加,提供者可以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包括合规收益和违规收益两种。
以广告投放收入为例,一种是合规的广告投放收益 R3,另一种是由于使用者违规使用及提供者消极治理综

合带来的超额收益 R4(如纵容使用者泄露个人隐私可使提供者获得大量用户数据,并以此获得更多商业机

会;纵容使用者传播虚假信息及生成大量同质化内容可为提供者吸引更多使用者,提升用户活跃度,增加点

击率,进而提升广告收入等)。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选择“消极治理”策略时,只需支付基本的治理

成本 C2,包括大模型运行成本、基本维护成本等;当其选择“积极治理”策略时,治理范围的扩大与治理力度

的加强使得治理成本增加,积极治理成本与积极治理程度 β 有关(β>1),记为 βC2,此时,提供者的美誉度提

高,进而获得声誉收益 R5。 为引导信息生态系统向理想状态演进,当提供者积极治理时,会制定相应的奖惩

措施,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合规使用,则提供者会给予奖励 I2,如账号积分、开放使用权限等;若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违规使用,则提供者会予以惩罚 P2,如限制功能、封禁账号等。
假设 4: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而言,其通过本地部署、Web 访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调用

等方式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时,需要支付一定使用费及服务费,该部分使用成本与提供者的基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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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益相同,均为 R2;使用者在向大模型输入信息直至获得输出信息的全流程需付出时间精力等额外成本

记为 F。 当使用者选择“合规使用”策略时,可获得自身需要的输出信息,由此带来的效率提高等基本收益

记为 R6。 当使用者选择“违规使用”策略时,除了可获得基本收益 R6 以外,还可因窃取个人隐私、传播虚假

内容、快速生成大量同质化内容而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经济收益及心理收益,这种超额收益记为 R7。
假设 5: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而言,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选择“严格监管”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选择“积极治理”策略且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选择“合规使用”策略时,良
好的信息生态秩序会给管理者、提供者和使用者带来共治收益 R8、R9 和 R10,实现技术、社会、经济等多方面

的共赢。 其中,管理者的共治收益体现在促进技术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等方面,与管理者的监管形象收益 R1 不同的是,只有当三方主体均采取积极治理措施时才会形成共治收益,
而监管形象收益存在与否只受管理者自身策略选择的影响,与另外两个主体的策略选择无关。 提供者的共

治收益体现在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形象等方面,同理,与声誉收

益 R5 不同的是,只有当三方主体均采取积极治理措施时才会形成共治收益,而声誉收益存在与否只受提供

者自身策略选择的影响,与另外两个主体的策略选择无关。 使用者的共治收益体现在个人隐私得到保护、
提升输出信息获取效率及质量等方面。 除此之外,当各博弈主体选择消极策略时,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信

息生态系统功能紊乱,各消极治理主体还需要承受法律、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带来的损失。 具体而言,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宽松监管会造成自身公信力损失,记为 L1;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

者,消极治理会带来一定法律风险、经济损失及声誉损失,记为 L2;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违规使

用会带来一定隐私泄漏风险、法律风险及经济损失等,记为 L3。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

用者”三方博弈支付矩阵(表 1 和表 2)。

表 1　 演化博弈支付矩阵

博弈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

严格监管(x) 宽松监管(1-x)

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提供者

积极治理(y)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

消极治理(1-y)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

合规使用( z) (a1 ,b1 ,c1 ) (a2 ,b2 ,c2 )
违规使用(1-z) (a3 ,b3 ,c3 ) (a4 ,b4 ,c4 )
合规使用( z) (a5 ,b5 ,c5 ) (a6 ,b6 ,c6 )

违规使用(1-z) (a7 ,b7 ,c7 ) (a8 ,b8 ,c8 )

表 2　 三方博弈收益值

博弈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

(a1 ,b1 ,c1 ) R1 +R8 -αC1 -I1 R2 +R3 +R5 +R9 +I1 -βC2 -I2 R6 +R10 +I2 -R2 -F
(a2 ,b2 ,c2 ) -C1 -L1 R2 +R3 +R5 -βC2 -I2 R6 +I2 -R2 -F
(a3 ,b3 ,c3 ) R1 -αC1 -I1 R2 +R3 +R5 +I1 +P2 -βC2 R6 +R7 -R2 -F-P2 -L3

(a4 ,b4 ,c4 ) -C1 -L1 R2 +R3 +R5 +P2 -βC2 R6 +R7 -R2 -F-P2 -L3

(a5 ,b5 ,c5 ) R1 +P1 -αC1 R2 +R3 -C2 -P1 -L2 R6 -R2 -F
(a6 ,b6 ,c6 ) -C1 -L1 R2 +R3 -C2 -L2 R6 -R2 -F
(a7 ,b7 ,c7 ) R1 +P1 -αC1 R2 +R3 +R4 -C2 -P1 -L2 R6 +R7 -R2 -F-L3

(a8 ,b8 ,c8 ) -C1 -L1 R2 +R3 +R4 -C2 -L2 R6 +R7 -R2 -F-L3

(四)复制动态方程构建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的复制动态方程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实行“严格监管”策略和“宽松监管”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记为 EM1 和

EM2,平均期望收益记为 EM,则有:
　 　 　 　 EM1 = yz(R1 +R8 - αC1 -I1) + y(1 - z)(R1 - αC1 -I1) + (1 - y) z(R1 +P1 - αC1) +

(1 - y)(1 - z)(R1 +P1 - αC1)
                                                      

(1)
EM2 = yz( -C1 -L1) + y(1 - z)( -C1 -L1) + (1 - y) z( -C1 -L1) + (1 - y)(1 - z)( -C1 -L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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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 xEM1 + (1 - x)EM2
                                                     (3)

根据马尔萨斯复制动态方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实行“严格监管”策略数量的增长率为 EM1 -
EM,在时间 t 的不断延续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 = dx
dt

= x(EM1 - EM) = x(1 - x) R1 - αC1 +C1 +L1 + (1 - y)P1 - yI1 + yzR8[ ]
   

(4)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复制动态方程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选择“积极治理”策略和“消极治理”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记为 ES1 和

ES2,平均期望收益记为 ES,则有:
　 　 　 　 ES1 = xz(R2 +R3 +R5 +R9 +I1 - βC2 -I2) + x(1 - z)(R2 +R3 +R5 +I1 +P2 - βC2) +

(1 - x) z(R2 +R3 +R5 - βC2 -I2) + (1 - x)(1 - z)(R2 +R3 +R5 +P2 - βC2) (5)
                                          

　 　 　 　 　 ES2 = xz(R2 +R3 -C2 -P1 -L2) + x(1 - z)(R2 +R3 +R4 -C2 -P1 -L2) +
(1 - x) z(R2 +R3 -C2 -L2) + (1 - x)(1 - z)(R2 +R3 +R4 -C2 -L2) (6)

ES = yES1 + (1 - y)ES2 (7)
进而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 = dy
dt

= y(ES1 - ES) = y(1 - y)[R5 - βC2 +C2 +L2 + xP1 +

xI1 + (1 - z)P2 - (1 - z)R4 - zI2 + xzR9]
      

(8)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的复制动态方程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采取“合规使用”策略和“违规使用”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分别记为 EU1 和

EU2,平均期望收益记为 EU,则有:
          

　 　 EU1 = xy(R6 +R10 +I2 -R2 - F) + x(1 - y)(R6 -R2 - F) + (1 - x)y(R6 +I2 -R2 - F) +
(1 - x)(1 - y)(R6 -R2 - F) (9)

EU2 = xy(R6 +R7 -R2 - F -P2 -L3) + x(1 - y)(R6 +R7 -R2 - F -L3) + (1 - x)y(R6 +R7 -R2 -
F -P2 -L3) + (1 - x)(1 - y)(R6 +R7 -R2 - F -L3) (10)

EU = zEU1 + (1 - z)EU2 (11)
进而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 z) = dz
dt

= z(EU1 - EU) = z(1 - z)(L3 -R7 + yP2 + yI2 + xyR10) (12)

(五)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均衡点及稳定性分析

联立式(4)、式(8)和式(12),可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的三维动力系统,分别令 F(x)= 0,F(y)= 0,F( z)= 0,进一步求解该复制动态方程组,
可知博弈系统存在 8 个均衡点,分别为 E1 = ( 0, 0, 0),E2 = ( 0, 0, 1),E3 = ( 0, 1, 0),E4 = ( 0, 1, 1),
E5 = (1,0,0),E6 = (1,0,1),E7 = (1,1,0),E8 = (1,1,1)。 根据 Friedman[37] 的研究,在非对称博弈中,当信息

不对称条件成立时,演化稳定策略为纯策略,本文将通过构建雅可比矩阵,进一步判断上述 8 个纯策略纳什

均衡点的渐进稳定性(ESS),该演化博弈系统的雅克比矩阵如式(13)所示。

J =
J11 J12 J13

J21 J22 J23

J31 J32 J3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F(x)
∂x

∂F(x)
∂y

∂F(x)
∂z

∂F(y)
∂x

∂F(y)
∂y

∂F(y)
∂z

∂F( z)
∂x

∂F( z)
∂y

∂F( z)
∂z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13)

其中: J11 = (1 - 2x)[R1 - αC1 +C1 +L1 + (1 - y)P1 - yI1 + yzR8],J12 = x(1 - x)(zR8 -P1 -I1),J13 = xyR8 ×
(1 - x),J21 = y(1 - y)(P1 +I1 + zR9),J22 = (1 - 2y)[R5 - βC2 +C2 +L2 + xP1 + xI1 + (1 - z)P2 - (1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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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 zI2 + xzR9],J23 = y(1 - y)(xR9 +R4 - P2 -I2),J31 = yzR10(1 - z),J32 = z(1 - z)(P2 +I2 + xR10),J33 =
(1 - 2z)(L3 -R7 + yP2 + yI2 + xyR10) 。 各均衡点的特征值及稳定性分析见表 3。

表 3　 均衡点的特征值及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特征值λ1 特征值λ2 特征值λ3

E1(0,0,0) L3 -R7 R1 - αC1 +C1 +L1 +P1 R5 -R4 - βC2 +C2 +L2 +P2

E2(0,0,1) R7 -L3 R1 - αC1 +C1 +L1 +P1 R5 - βC2 +C2 +L2 -I2

E3(0,1,0) I2 +L3 +P2 -R7 R1 - αC1 +C1 +L1 -I1 2R4 -R5 + βC2 -C2 -L2 -P2

E4(0,1,1) R7 -L3 -P2 -I2 R1 +R8 - αC1 +C1 +L1 -I1 βC2 -C2 -R5 -L2 +I2

E5(1,0,0) L3 -R7 αC1 -R1 -C1 -L1 -P1 R5 -R4 - βC2 +C2 +L2 +P1 +P2 +I1

E6(1,0,1) R7 -L3 αC1 -R1 -C1 -L1 -P1 R5 +R9 - βC2 +C2 +L2 +P1 +I1 -I2

E7(1,1,0) I2 +L3 +P2 -R7 +R10 αC1 -R1 -C1 -L1 +I1 R4 -R5 + βC2 -C2 -L2 -P1 -P2 -I1

E8(1,1,1) R7 -L3 -P2 -I2 -R10 αC1 -R1 -R8 -C1 -L1 +I1 βC2 -C2 -R5 -R9 -L2 -P1 -I1 +I2

当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小于 0 时,该均衡点是渐近稳定点;当雅可比矩阵中有大于 0 的特征值

时,该均衡点不是稳定点。 由表 3 可知,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上述 8 个均衡点均有可能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信

息生态系统治理演化稳定点,且分别对应信息生态系统的不同发展时期。 为加快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

态系统的协同共治格局,本文主要针对 E8 的理想状态进行分析,即三方主体的策略选择收敛在均衡点 E8(1,1,
1),相关参数需满足 R7 < L3 +P2 +I2 +R10、 αC1 +I1 < R1 +R8 +C1 +L1 和 βC2 +I2 < R5 +R9 +C2 +L2 +P1 +I1。

五、数值仿真分析

(一)参数设置及演化趋势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反映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提供者及使用者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解
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 MATLAB2018b 软件对构建的演化博弈模

型进行数值仿真模拟。 参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相关研究[12,38-39] ,在满足上述假设的情况下,根据等

式平衡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境对相关参数进行赋值(表 4)。

表 4　 参数取值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管理者宽松监管成本 C1 6 提供者合规的广告投放收益 R3 5
提供者消极治理成本 C2 5 使用者违规使用及提供者消极治理综合带来的超额收益 R4 3
管理者严格监管程度 α 2 提供者声誉收益 R5 3
提供者积极治理程度 β 2. 5 使用者基本收益 R6 5

管理者给提供者的奖励 I1 3 使用者违规使用的超额收益 R7 7
提供者给使用者的奖励 I2 2. 5 管理者的共治收益 R8 5. 5
管理者给提供者的惩罚 P1 2 提供者的共治收益 R9 2. 25
提供者给使用者的惩罚 P2 2 使用者的共治收益 R10 2

使用者额外成本 F 1. 5 管理者宽松监管的损失 L1 3
管理者监管形象收益 R1 5 提供者消极治理的损失 L2 2. 5
提供者基本业务收益 R2 5. 5 使用者违规使用的损失 L3 2

除此之外,本文设置各主体初始意愿为 0. 5[40] ,设定演化时间为 10,进行仿真模拟,演化仿真分析趋

势。 图 2 刻画了理想状态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提供者及使用者的策略选择,系统策略最终演

化稳定于 E8(1,1,1) ,表明{严格监管,积极治理,合规使用}为三方演化稳定策略,验证了上述稳定性分

析的合理性。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参数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本节着重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的生态因素、形象因素、奖惩因素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

响,其中生态因素属于三方主体的共性因素,形象因素及奖惩因素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和提供

者的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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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态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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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想状态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

系统治理三方演化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等差原则,分别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共治收益 R8 和管理者宽松

监管损失 L1 为变量,R8 和 L1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

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由于 R8

和 L1 都是作用在管理者上的,因此,管理者共治收益增加

和宽松监管损失加大都会促使管理者从摇摆不定的策略

状态转向“严格监管”策略,当管理者选择“严格监管”策略

时,会对提供者的行为进行奖惩,故提供者也会从摇摆不

定的策略状态转向“积极治理”策略,并通过对使用者的行

为进行奖惩,促使使用者从“违规使用”策略转向“合规使

用”策略。 总的来说,R8 和 L1 值越大,越有利于增强生成

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升各主体演化速

率,最终稳定于{严格监管,积极治理,合规使用}的理想状

态,且这两个参数变化对三方主体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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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管理者共治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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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管理者宽松监管损失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2. 形象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监管形象收益 R1 为变量,R1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

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5 所示。 当管理者监管形象收益较低(R1 = 0. 5)时,各主体会稳定于{宽松监管,消
极治理,违规使用},使得信息生态系统趋向恶化;随着 R1 值越来越大,各主体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

加快,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逐渐增强,各主体之间协同作用,共同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3. 奖惩因素的影响

首先,为了分析管理者给提供者的奖励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者给提供者的奖励 I1 为变量,I1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6 所示。 当管

理者给提供者的奖励较少( I1 = 2)时,管理者采取“严格监管”策略的成本较低,因此最终会稳定于“严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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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管理者监管形象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策略,此时,受信息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提供者会稳定于“积极治理”策略,使用者会稳定于“合规使用”
策略。 随着 I1 值变大( I1 = 4),管理者的奖励支出增加,自身收益减少,故收敛速度变慢,但此时提供者会因

为受到激励而加快收敛于“积极治理”策略,同时使用者也会因为提供者实施的奖惩而加快收敛于“合规使

用”策略。 然而,当 I1 值过大( I1 = 6 或 8)时,管理者会在奖励支出与自身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处于摇摆

不定的策略状态,而提供者察觉到管理者可能采取“宽松监管”策略时,也会从“积极治理”策略转向“消极治

理”策略,最终导致使用者稳定于“违规使用”策略,严重破坏信息生态系统。 总的来说,管理者应在合理区

间内加大对提供者的奖励,虽然此时管理者收敛于“严格监管”策略的速度稍有减缓,但对于整个信息生态

系统而言,有利于提供者和使用者协同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破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信息、
内容等方面的治理困境。

接下来,为了分析管理者给提供者的惩罚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者给提供者的惩罚 P1 为变量,P1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7 所示。
当管理者给提供者的惩罚较小(P1 = 0. 5)时,提供者稳定于“积极治理”策略的速度较慢,此时,使用者倾向

于选择“违规治理”策略;随着 P1 值越来越大,各主体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加快,信息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逐渐增强,各主体之间协同作用,共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进程。 综合上述分析,管理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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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管理者奖励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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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管理者惩罚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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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惩罚为主,奖励为辅”的奖惩措施,通过加大对提供者消极治理行为的惩戒力度,辅之以在合理区间范

围内增加对提供者积极治理行为的奖励,综合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参数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本节着重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生态因素、形象因素、奖惩因素、超额收益因素对演化博弈

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其中生态因素属于三方主体的共性因素,形象因素及奖惩因素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提供者和管理者的个性因素,超额收益因素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个性因素。
1. 生态因素的影响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等差原则,分别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共治收益 R9 和提供

者消极治理损失 L2 为变量,R9 和 L2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由于 R9 和 L2 是作用在提供者上的,因此提供者共治收益增加和消极治理损失加大都会促使提供者

从“消极治理”策略转向“积极治理”策略,当提供者选择“积极治理”策略时,会对使用者的行为进行奖惩,
故使用者也会从“违规使用”策略转向“合规使用”策略。 另外,R9 和 L2 越大,提供者选择“积极治理”策略

的收益越大,管理者实施“严格监管”策略时需要给予的奖励越多,管理者自身的收益将变少,故管理者起初

会有收敛速度减慢的趋势,但随后还是会受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逐渐增强而加快收敛速度,最终稳定于

严格监管的理想状态。 除此之外,由图 8 和图 9 可知,R9 和 L2 这两个参数变化对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影

响显著,对管理者的行为影响微弱。 总的来说,加大提供者的共治收益和消极治理损失有利于加快信息生

态系统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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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提供者共治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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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提供者消极治理损失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2. 形象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声誉收益 R5 为变量,R5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

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10 所示。 当提供者声誉收益较低(R5 = 0. 5)时,提供者会倾向于“消极治理”策略,此时

管理者实施“严格监管”策略可以通过施加惩罚来获取较高的收益,使用者也会因为提供者的消极治理而选

择“违规使用”策略。 随着 R5 越来越大,提供者和使用者受参数变化的影响显著,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其趋

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管理者会因为给予的奖励增加,使得自身收益减少,进而导致收敛速度减慢,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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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提供者声誉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种影响是微弱的。 因此,总的来说,提高提供者声誉收益 R5,有利于提升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各主

体协同治理。
3. 奖惩因素的影响

首先,为了分析提供者给使用者的奖励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

供者给使用者的奖励 I2 为变量,I2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11 所示。
当提供者给使用者的奖励较少( I2 = 1)时,使用者会因为激励不足而更倾向于选择“违规使用”策略,此时信

息生态系统功能被破坏,管理者也有可能选择“宽松监管”策略,而提供者也处于摇摆不定的策略状态。 随

着 I2 越来越大,使用者有充足的动能选择“合规使用”策略,并且收敛于理想状态的速度越来越快;管理者也

加快收敛于“严格监管”策略;提供者虽然因为奖励支出的增加而导致收敛速度稍微减缓,但这种影响是微

弱的,最终也会收敛于“积极治理”策略。 总体而言,加大提供者对使用者的奖励有利于各主体协同参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接下来,为了分析提供者给使用者的惩罚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提供者给使用者的惩罚 P2 为变量,P2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12 所

示。 当提供者给使用者的惩罚较小(P2 = 1)时,使用者会因为代价不高而更倾向于选择“违规使用”策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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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提供者奖励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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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提供者惩罚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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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信息生态系统功能被破坏,管理者也有可能选择“宽松监管”策略,而提供者也处于摇摆不定的策略状态。
随着 P2 值越来越大,各主体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加快,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逐渐增强,各主体之间

协同作用,共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进程。 综合上述分析,提供者应采取“奖惩并重”的奖惩措

施,通过加大对使用者合规使用行为的奖励及违规使用行为的惩罚,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健

康有序地发展。
4. 超额收益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违规使用及提供者消极治理综合带来的超额收益 R4 为变量,R4 对

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13 所示。 当超额收益较低(R4 = 0. 5)时,提供者

会因为诱惑不足而倾向于“积极治理”策略,此时使用者倾向于“合规使用”策略,由于信息生态系统具有一

定稳定性,故此时管理者实施“严格监管”策略。 随着 R4 越来越大,提供者受利益驱使,从“积极治理”策略

转向“消极治理”策略,相应地,使用者也从“合规使用”策略转向“违规使用”策略,此时,R4 的变化对管理者

影响较小,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稳定于{严格监管,消极治理,违规使用}的乱序状态。 因此,压缩提供者违规

的超额收益空间有助于信息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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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提供者超额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参数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本节着重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的生态因素、超额收益因素对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其中

生态因素属于三方主体的共性因素,超额收益因素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的个性因素。
1. 生态因素的影响

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等差原则,分别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共治收益 R10 和使用者

违规使用损失 L3 为变量,R10 和 L3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14 和图 15 所

示。 由于 R10 和 L3
 都是作用在使用者上的,因此,使用者共治收益增加和违规使用损失加大都会促使使用者从

“违规使用”策略转向“合规使用”策略。 由于管理者与使用者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奖惩关系,故此时管理者会受

信息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选择收益较高的“严格监管”策略,收敛速度加快;提供者的行为会受到声誉收益、
管理者给予的奖励、给予使用者奖励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趋向于选择收益较高的“积极治理”策略。 总的来说,
加大使用者的共治收益和违规使用损失有利于加快信息生态系统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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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使用者共治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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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使用者违规使用损失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2. 超额收益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违规使用的超额收益 R7 为变量,R7 对演化博弈系统中各主体策略

选择影响的演化仿真分析如图 16 所示。 当超额收益较低(R7 = 3)时,使用者会因为诱惑不足而倾向于“合

规使用”策略,此时提供者倾向于“积极治理”策略,管理者倾向于“严格监管”策略。 随着 R7 越来越大,使用

者受利益驱使,从“合规使用”策略转向“违规使用”策略,相应地,提供者从“积极治理”策略转向摇摆不定

的策略状态,管理者也从“严格监管”策略转向摇摆不定的策略状态。 因此,压缩使用者违规使用的超额收

益空间有助于信息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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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不同使用者违规使用的超额收益下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安全治理机制问题,通过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信息生态系统模型,识别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过程中的三个治理主体及数据、信息、内容三个方面的

治理困境,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使用者”三位一体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系统分析各类因素对演化博弈

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效应。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过程,仅依靠单一主体进行治理并不能达到

最优的治理效果,治理效率及效果与各主体的生态利益相关。 具体来讲,加大各主体的共治收益及负面治

理行为带来的损失,有利于加快信息生态系统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过程受多元治理主体各自利益参数的影响,包括管理者的形象参数、奖

惩参数,提供者的形象参数、奖惩参数、超额收益参数及使用者的超额收益参数等。 具体来讲,提高管理者

的监管形象收益和惩罚力度,在合理区间内加大对提供者积极治理行为的奖励;增加提供者的声誉形象收

益、对使用者合规使用行为的奖励及违规使用行为的惩罚,降低提供者消极治理的超额收益;降低使用者违

规使用的超额收益,都有利于加快信息生态系统趋向于理想状态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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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贡献

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提供者、使用者的三方主体

演化博弈模型,综合考虑数据、信息、内容等多层面的治理困境,突破现有研究仅围绕单一层面进行分析的

局限,完善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
第二,构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突破现有关于信息生态系统的研究多集中于数

字化发展领域的局限,补充了对智能化领域的分析及向数智信息生态系统转化的内容。
第三,围绕生态因素、形象因素、奖惩因素、超额收益因素等展开参数灵敏度分析,探究各类因素对主体

行为策略的影响,相关参数设置拓展了演化博弈的研究视角,研究结论为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治

理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
(三)管理启示

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管理者严格监管、提供者积极

治理、使用者合规使用的三重效应。
第一,要加快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生态系统,完善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

安全治理需要管理者、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努力,各主体必须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对于管理

者而言,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监管形象。 对于提供者而

言,要自觉将积极治理纳入自身的发展规划中,不要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自身声誉等社会效益,不要通

过破坏信息生态系统来谋求自身的发展。 对于使用者而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合法合规地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工具,促进信息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者要充分发挥好引领作用,评估提供者的治理行为,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过程受多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且管理者给予提供者的奖励力度存在有效阈值,
因此,针对提供者不同的治理行为,管理者要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提供者的治理程度,同时有针对性地

建立不同的奖惩制度,切实贯彻“惩罚为主,奖励为辅”的奖惩机制。 除此之外,管理者还应不断完善生成式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提升自身监管形象,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进程。
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针对使用者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奖惩

措施。 为了杜绝提供者受利益驱使而选择消极治理,管理者应严格监管,压缩提供者的超额收益空间,同时

使用者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给提供者获得违规收益的机会。 针对使用者的使用行为,提供者应采取“奖惩

并重”的奖惩措施,加大对使用者合规使用行为的奖励及违规使用行为的惩罚,以促进使用者合规使用,保
障信息生态系统稳定发展。 除此之外,提供者要不断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从数据、算法、算力等多方面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评测,不断优化性能,并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提高自身声誉,推动生成式人工

智能安全治理进程。
第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要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素养,不受违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所

带来的经济及心理上的超额收益驱使,要自觉合法合规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除了提供者给予的

奖惩外,官方媒体也应加大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宣传教育,高校及中小学也应加强学生对于生成式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理论知识教育,各主体协同作用,压缩使用者的超额收益空间。 除此之外,使用者还可

以通过信息反馈机制向提供者及管理者提出合理的发展建议,助力信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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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GAI)
 

has
 

been
 

effective
 

in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other
 

aspects,
 

but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it
 

faces
 

in
 

terms
 

of
 

data,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find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Based
 

on
 

information
 

ecosystem
 

theory,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game
 

model
 

involving
 

three
 

stakeholders
 

(managers,
 

providers,
 

and
 

users
 

of
 

GAI
 

service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t
 

is
 

found
 

that
 

GAI
 

safety
 

governance
 

is
 

a
 

process
 

of
 

multi-object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which
 

is
 

affected
 

by
 

ecological
 

factors,
 

and
 

increasing
 

the
 

co-governance
 

gains
 

of
 

each
 

subject
 

and
 

the
 

losses
 

brought
 

by
 

negative
 

governance
 

behaviors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formation
 

ecosystem
 

to
 

be
 

stable
 

in
 

the
 

ideal
 

state
 

of
 

{strict
 

regulation,
 

active
 

governance,
 

and
 

compliant
 

use}.
 

Regarding
 

image
 

factors,
 

increasing
 

the
 

regulatory
 

image
 

gain
 

of
 

managers
 

and
 

the
 

reputation
 

image
 

gain
 

of
 

providers
 

can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ecosystem
 

to
 

evolve
 

to
 

the
 

ideal
 

state.
 

Regarding
 

rewards
 

and
 

penalties,
 

increasing
 

the
 

rewards
 

from
 

managers
 

to
 

providers
 

and
 

from
 

providers
 

to
 

users
 

can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entire
 

information
 

ecosystem
 

to
 

a
 

desirable
 

state,
 

even
 

though
 

it
 

may
 

cause
 

a
 

slight
 

los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who
 

imposes
 

the
 

rewards,
 

where
 

the
 

rewards
 

given
 

by
 

the
 

managers
 

are
 

within
 

an
 

effective
 

threshold;
 

and
 

increas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managers
 

and
 

providers
 

can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the
 

three
 

parties.
 

With
 

regard
 

to
 

the
 

factor
 

of
 

excess
 

earnings,
 

compressing
 

the
 

space
 

for
 

excess
 

earnings
 

of
 

providers
 

and
 

users
 

can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the
 

three
 

part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esented
 

herei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ormulating
 

security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y
 

and
 

orderly
 

online
 

ecosystem.
 

Keywords: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lti-bod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formation
 

ecosystem;
 

evolutionar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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